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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任免除、利益演示、犹豫期及退保等事项

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

产品说明书 
 

 

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性质

犹豫期及退保等事项。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利益演示

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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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性质、特征、保险责任、责

包括利益演示，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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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保单利益 

 

1.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在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方式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合同效力

终止： 

1、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之前身故、且合同在投保时附加了提前

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身故保障利益表》中所载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2、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含）之前身故、且合同在投保时未附加提前

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标准保险费给付身故保

险金。 

3、若被保险人于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之后身故的，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的基

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满期金】 

被保险人于合同的满期日 24 时生存，且合同有效，我们按合同满期时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金予被

保险人，合同效力终止。 

 

2.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四、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将

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款项外，合同其他免除责任的条款，详见合同“1.4 犹豫期”、“1.5 基本保险金额”、

“2.3 合同效力的中止”、“2.4 合同效力的恢复”、“2.8 保险事故的通知”、“2.13 如实告知”、“2.15 

年龄及性别的确定与错误处理”中相关字体加粗内容。 

 

（二）产品其他信息 

1.投保范围 
凡出生满 28 天至 60 周岁且符合我们承保条件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  

对于未满 18 周岁的被保险人，应由其父母作为投保人向我们投保本保险。对于 18 周岁（含）以上的

被保险人，可由其本人或对其有保险利益的人向我们投保。  

 

2.保险期间 
投保人提出保险申请、经我们同意承保，合同成立。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足额保险费并签发保

险合同开始生效，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除非有另外的约定，合同的保险期间自保险单所载生效日当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66、77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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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周岁后的首个保险合同周年日为止，具体以保险单所载为准。 

 

3.交费方式 
投保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我们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应当在约定的保险费

支付日交付续期保险费。 

 

4.等待期 
该产品不涉及等待期。 

 

5.犹豫期 
我们给予投保人 15 日的犹豫期，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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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演示 

 
示例 1 

40 岁男性作为被保险人投保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产品，基本保险金额 50万元，20年交，选

择年交交费方式，保障至 77 周岁，年交保险费 12275 元，保障利益如下： 

单位：元 

保单年度末/年龄 年交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现金价值） 满期金 

1/41 12,275 12,275 500,000 3,185 - 

2/42 12,275 24,550 500,000 8,440 - 

3/43 12,275 36,825 500,000 14,030 - 

4/44 12,275 49,100 500,000 21,120 - 

5/45 12,275 61,375 500,000 28,670 - 

6/46 12,275 73,650 500,000 36,705 - 

7/47 12,275 85,925 500,000 45,250 - 

8/48 12,275 98,200 500,000 54,335 - 

9/49 12,275 110,475 500,000 63,995 - 

10/50 12,275 122,750 500,000 74,250 - 

11/51 12,275 135,025 500,000 85,150 - 

12/52 12,275 147,300 500,000 96,725 - 

13/53 12,275 159,575 500,000 109,020 - 

14/54 12,275 171,850 500,000 122,080 - 

15/55 12,275 184,125 500,000 135,955 - 

16/56 12,275 196,400 500,000 150,695 - 

17/57 12,275 208,675 500,000 166,355 - 

18/58 12,275 220,950 500,000 183,005 - 

19/59 12,275 233,225 500,000 200,700 - 

20/60 12,275 245,500 500,000 219,525 - 

21/61 - 245,500 500,000 229,910 - 

22/62 - 245,500 500,000 240,810 - 

23/63 - 245,500 500,000 252,255 - 

24/64 - 245,500 500,000 264,285 - 

25/65 - 245,500 500,000 276,945 - 

26/66 - 245,500 500,000 290,280 - 

27/67 - 245,500 500,000 304,340 - 

28/68 - 245,500 500,000 319,175 - 

29/69 - 245,500 500,000 334,830 - 

30/70 - 245,500 500,000 351,360 - 

31/71 - 245,500 500,000 368,825 - 

32/72 - 245,500 500,000 387,295 - 

33/73 - 245,500 500,000 406,870 - 

34/74 - 245,500 500,000 427,695 - 

35/75 - 245,500 500,000 449,955 - 

36/76 - 245,500 500,000 473,935 - 

37/77 - 245,500 500,000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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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1、以上利益演示表中的数值统一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整数位。 

2、以上演示摘要假设在整个保险期间，年交保险费在保单年度初发生，其余均在保单年度末发生。 

3、若投保人选择的是按月/季度/半年度支付保险费，则按月/季度/半年度支付的保险费在每月/每季度/每

半年初发生，且上表中“年交保险费”一列为一年所支付的保险费之和。 

4、以上利益演示表中最后一个保单年度末的退保金（现金价值）包含合同期满日应给付的满期金。 

 

示例 2 

30 岁男性作为被保险人投保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产品，基本保险金额 50万元，20年交，选

择年交交费方式，保障至 66 周岁，年交保险费 11810 元，保障利益如下： 

单位：元 

保单年度末/年龄 年交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现金价值） 满期金 

1/31 11,810 11,810 500,000 3,185 - 

2/32 11,810 23,620 500,000 8,310 - 

3/33 11,810 35,430 500,000 13,800 - 

4/34 11,810 47,240 500,000 20,715 - 

5/35 11,810 59,050 500,000 28,110 - 

6/36 11,810 70,860 500,000 36,005 - 

7/37 11,810 82,670 500,000 44,435 - 

8/38 11,810 94,480 500,000 53,430 - 

9/39 11,810 106,290 500,000 63,015 - 

10/40 11,810 118,100 500,000 73,235 - 

11/41 11,810 129,910 500,000 84,125 - 

12/42 11,810 141,720 500,000 95,725 - 

13/43 11,810 153,530 500,000 108,075 - 

14/44 11,810 165,340 500,000 121,220 - 

15/45 11,810 177,150 500,000 135,215 - 

16/46 11,810 188,960 500,000 150,110 - 

17/47 11,810 200,770 500,000 165,960 - 

18/48 11,810 212,580 500,000 182,820 - 

19/49 11,810 224,390 500,000 200,770 - 

20/50 11,810 236,200 500,000 219,865 - 

21/51 - 236,200 500,000 231,175 - 

22/52 - 236,200 500,000 243,080 - 

23/53 - 236,200 500,000 255,620 - 

24/54 - 236,200 500,000 268,825 - 

25/55 - 236,200 500,000 282,745 - 

26/56 - 236,200 500,000 297,425 - 

27/57 - 236,200 500,000 312,915 - 

28/58 - 236,200 500,000 329,275 - 

29/59 - 236,200 500,000 346,555 - 

30/60 - 236,200 500,000 364,830 - 

31/61 - 236,200 500,000 384,175 - 

32/62 - 236,200 500,000 404,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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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 - 236,200 500,000 426,380 - 

34/64 - 236,200 500,000 449,435 - 

35/65 - 236,200 500,000 473,935 - 

36/66 - 236,200 500,000 500,000 500,000 

 
注释说明： 

1、以上利益演示表中的数值统一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整数位。 

2、以上演示摘要假设在整个保险期间，年交保险费在保单年度初发生，其余均在保单年度末发生。 

3、若投保人选择的是按月/季度/半年度支付保险费，则按月/季度/半年度支付的保险费在每月/每季度/每

半年初发生，且上表中“年交保险费”一列为一年所支付的保险费之和。 

4、以上利益演示表中最后一个保单年度末的退保金（现金价值）包含合同期满日应给付的满期金。 

 



 

三、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我们给予投保人 15日的犹豫期

在此期间如果投保人确定此保险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

将合同退还我们。合同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之日正式解除

同全部保险费。 

但如果投保人或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

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时，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原件； 

二、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合同的解除和现金价值】 

如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

一、保险合同原件； 

二、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料之日起 1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是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

部分金额。 

 

 

 

 

 

 

 

 

 

 

 

 
 

 

 

【声明】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销售人员也给予了我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司的产品，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本产品的性质

项。 

 
投保人签署：                            

 

营销人员签署：                          
 

 

  

日的犹豫期，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算。 

在此期间如果投保人确定此保险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

合同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之日正式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但如果投保人或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则不得在上述规定的犹豫期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如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自我们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之日 24时起，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受到一定损失。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工银安盛人寿御立方六号两全保险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销售人员也给予了我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我购买的产品是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

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本产品的性质、特征、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利益演示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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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并

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并无息退还已收合

则不得在上述规定的犹豫期内行使合同解除权。 

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我们自收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

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

 
，贵公司委托的代理机构

因此我已经理解并认可我购买的产品是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

利益演示、犹豫期及退保等事

                             

                             


